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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3 

 烟草使用是全球范围造成人类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截至 2017 年每
年均有多达 700万人死于此因(世卫组织烟草实况报道，2017年)。烟草使用相关
经济损失量化为每年约 1.4万亿美元，因此烟草使用除了导致健康悲剧外，还是
一个发展问题，是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世卫组织，
《烟草与烟草控制经济学》，2016 年)。自 1950 年代以来，烟草对健康的影响、
烟草行业在隐瞒这些影响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尼古丁的成瘾性日益清晰。自 1960
年代以来，主要由发达国家实施的国家控制措施逐步促进了吸烟率的普遍降低，

同时也促进了烟草相关疾病的减少。与此同时，烟草行业却合并成了几家大型跨

国公司，并主要由于 1990 年代外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和国际贸易法使贸易自由
化，成功扩大了烟草的生产，使发展中国家和东欧转型期经济体的烟草消费大幅

增加。因此日益清楚的是，为了有效实施烟草管制，必须用解决跨国问题的国际

框架来支持和补充强有力的国家措施，同时必须避免国际经济法限制各国通过管

制措施保护公共健康的权力。 

 世卫组织自 1970 年以来就将烟草问题列入议程，着重研究使用烟草对健康
的影响，并支持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施国家烟草控制规划。然而，直到
1990年代才逐渐出现采用国际法办法的想法，原因是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以及强
大成熟的跨国烟草行业对烟草使用的扩散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1996年，世界
卫生大会(卫生大会)根据法律专家编写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决定以各项环境公约为
先例制定一个框架公约(WHA49.17 号决议)。之所以采用一个截然不同领域的规
范模式(一般性质的主要公约辅以详细的议定书)，是为了在下述两者之间达成概
念上的折中：一方面要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另一方面预见到难以说服烟

草为之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国家立即接受严格的义务。还应指出的是，尽管《世

卫组织章程》赋予卫生大会缔约权力(《世卫组织章程》第 19-20条)，但卫生大会
之前从未行使过该权力，因此世卫组织秘书处和主要由卫生部官员组成的国家代

表团对如何谈判和管理国际公约完全缺乏经验。 

 有一个重大进展证实了世卫组织所采用的办法是正确的，那就是世界银行一

份重要的循证报告确认了使用烟草造成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并提出了一些既能减

少烟草消费又能增加政府收入的高成本效益措施(世界银行，《遏制烟草流行：政
府与烟草控制经济学》，1999年)。此外，另一个重要因素也有助于理解为何决定



United Nations Audiovisual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Copyright © United Nations, 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legal.un.org/avl/ 

2 

以制定公约为目标，那就是时任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果断发挥了领导

作用，将烟草管制作为其旗舰倡议之一。 

 4. 5678 

 卫生大会于 1999年和 2000年就《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烟草
控制框架公约》)启动了谈判(WHA52.18号和WHA53.16号决议)。卫生大会鉴于
一些国家犹豫是否仅根据世卫组织秘书处编写的研究报告就一项史无前例的文

书进行谈判，在谈判之前安排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谈判前”阶段，成立了一个工

作组，负责在不进行谈判的情况下查明未来公约的主要法律问题和实质性要素。

这一中间步骤使各代表团得以熟悉缔约程序。缺乏经验还曾导致错误的期望，认

为一些议定书可以与主要公约并行谈判(A/53/12号文件)。不过，卫生大会成立了
一个政府间谈判机构进行谈判，并指示其将重点放在公约上。 

 政府间谈判机构在 2000年 10月至 2003年 2月期间举行了六届会议，并在
休会期间举行了若干区域磋商和技术会议，以解决未决问题并确定区域立场。大

约 170个成员国以及欧洲联盟参加了一届或多届会议，从而表明了这项工作的重
要政治意义。前四届会议只产生了一个滚动案文，几乎没有商定任何条款，让人

们忧虑谈判能否取得成功结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因素是：

首先一些卫生部官员经常采取不妥协的立场，不熟悉条约谈判，不愿淡化他们认

为的国际烟草控制框架的关键特征，另一些代表团则利用这种不情愿态度提出软

弱无力的反提案，在很大程度上使谈判僵持不下。其次，一些区域(特别是非洲集
团和欧洲联盟)制定了强硬的立场，给实现妥协制造了额外的障碍。 

 第五届会议提出了一份拟议的主席案文，成为进一步讨论的唯一基础，最终

挽救了谈判(A/FCTC/INB5/2，2002年 6月 25日)。在最后两届会议上，公共卫生
官员主要为了解决一些关键国家的关切，做出了一些痛苦的妥协，比如放弃全面

禁止烟草广告和促销。《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最终于 2003年 5月 21日以协商一
致方式通过(WHA56.1号决议)。同时，卫生大会设立了一个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
工作组，作为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的筹备委员会。该工作组举行了两届会议，

就议事规则草案、财务规则、《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秘书处的任命、预算草案等问

题提出了建议(文件 A/FCTC/IGWG/2/7，政府间工作组第二届会议报告，2005年
10月 5日)。 

 9. :;<=>;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最终文本维护了制定一项强有力和全面条约的主张。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尽管被标记为一个框架公约，但实际上是一项混合型文书，

某些一般性条款需要在其他文书中加以阐述（例如关于烟草制品成分管制的第 9
条)，但大部分条款包含实质规定，可由国家立即予以实施，同时也为适应不同的
国家监管环境留出足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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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和目标(第 3条)概述了案文实质内容，特别是：优先考虑“有权保护公
众健康”，需要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来解决这样一个全球性问题，以及《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的目标是“保护当代和后代免受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对健康、社

会、环境和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公约》分为以下 11个部分(重点介绍其中
最重要的条款)： 

 第 I 部分(引言)包括第 2 条，涉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与其他法律文书的
关系。多个国家主张在该条款中明确声明保护健康高于经济利益，但未获成功。

与其不同，达成的共识是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作为基础，鼓励缔约方根据国

际法实施更强有力的措施。 

 第 II部分(目标、指导原则和一般义务)包含 3个条款，规定实施和解释《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背景。特别重要的是第 4条强调需要采取“多部门综合措施”，
凸显烟草控制需要采取的行动远远超出公共卫生当局的职权范围。第 5.3条要求
缔约方防止烟草控制政策受烟草行业利益的影响。该陈述的含义很明显，体现了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一个独特之处。《公约》除了意在规范烟草制品的销售和

消费以降低吸烟率外，还发出一项强有力的政治声明，取消了整个烟草行业的合

法性，不让其直接参与《公约》的管理和潜在的全球烟草控制。 

 第 III部分(减少烟草需求的措施)是《公约》的主要实质性部分，反映了谈判
者早期达成的一个共识，即：应着重减少需求，以解除生产烟草的发展中国家的

关切。这部分包括 9个条款。这部分的条款除了关于税收的告诫性规定(第 6条)
外，大都旨在降低烟草制品的吸引力和提高消费者意识，为此规范包装和标签，

禁止“柔和”和“淡味”等误导性描述(第 11条)，禁止或限制广告、促销、赞助
(第 13 条)，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以防止吸入二手烟(第 8 条)，教育公众(第 12
条)，促进戒烟和对烟草依赖的治疗(第 14条)。缔约方还须就制品成分(第 9条)和
信息披露(第 10条)采取措施。 

 第 IV部分(减少烟草供应的措施)包含 3个条款，分别涉及：非法贸易(第 15
条)；由未成年人销售和向未成年人销售，包括旨在吸引未成年人的做法，如销售
烟草制品形状的糖果和玩具(第 16条)；支持烟草种植者和工人从事在经济上切实
可行的替代活动(第 17条)。第 17条所述问题在实际谈判中引起争议，因为生产
烟草的发展中国家要求提供财政补助保证，将其作为加入《公约》的条件，而发

达国家不愿承诺做出保证，认为其等于提供农业补贴。 

 突出的一点是，第 III部分和第 IV部分中的大多数措施基本上是国内措施，
并不能直接证明需要订立国际条约。订立国际条约的主要理由是；第一，为这些

措施设定国际商定的基准，使其免受来自烟草行业的压力；第二，使各国政府卫

生部更有能力借助本国的国际义务来获得更多政治支持和财政资源。 

 第 V部分(保护环境)和第 VI部分(与责任有关的问题)各有 1个条款，分别涉
及环境保护(第 18条)和责任(第 19条)。第 19条的规定比较模糊，来源是一些国
家(主要是美国)针对烟草制造商提出全国性诉讼并胜诉，使得公共机构和个人吸
烟者均可要求烟草公司对健康损害承担责任。该条最初的目的是在国际层面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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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做法，但鉴于在法律上制定可行的国际责任模式存在明显困难，因此仅要求

缔约方相互合作分享最佳做法，并相互提供司法协助“以处理刑事和民事责任，

酌情包括赔偿事宜”。 

 第 VII部分(科学和技术合作与信息通报)含有《公约》规定的主要国际义务，
而前几部分大多是国家层面需要采取的行动。第 20和 22条分别要求缔约方在烟
草控制领域开展研究和监测并就此进行合作，促进技术和专长的转让，从而使国

家更有能力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规定的义务。这些条款的主旨之一是建立

全球证据体系，为国家管制措施和国际管制措施奠定基础，同时抵制烟草行业传

播的虚假信息。第 21条是监测《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实施情况的主要法律依据，
规定缔约方须定期向缔约方会议报告各自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所遇到的障碍，

并报告监测和研究方面的信息。 

 第 VIII部分(机构安排和财政资源)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管理工作及其规
范制定工作的基础，其中第 23条设立了缔约方会议作为《公约》的理事机构，第
24条设立了一个支助秘书处，最终作为一个专门单位设在世卫组织。缔约方会议
的任务是审评和促进《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实施，以通过议定书、准则、附件

和其他决定等方式指导其发展，并确保与其他国际机构和法律机制开展协作、保

持一致。 

 第 IX部分(争端解决)只包含一条非常模糊的条款。第 27条只要求缔约方寻
求以自选的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或在批准《公约》时选择采取强制性仲裁办法。

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缔约方选择强制性仲裁办法。本条规定之弱也许令人意外，但

这很可能是慎重斟酌后的选择，目的是将争端交给世贸组织或投资仲裁团等其他

机构，因为它们也许更体恤投资者和出口国的经济利益。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规定的国家控制措施所引起的争端提交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或根据双边投资

条约设立的仲裁团并非是巧合(Zhou和 Libermann，第 375-386页)。 

 最后，第 X部分(《公约》的发展)和第 XI部分(最后条款)载有程序性条款和
最后条款，包括：修正程序(第 28条)、退约程序(第 31条)、议定书通过程序(第
33条)、附件程序(第 29条)。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第 30条，因为该条禁止提出
保留。这一无条件的规定在谈判期间引起很大争议，特别是就如何顾及美利坚合

众国等国家的立场发生了争议，原因是这些国家认为，在不能提出保留的情况下

几乎不可能获得议会对《公约》的批准。与此相反的立场最终获得通过，因为就

《公约》的实质性部分已经作出了多项妥协。 

 ?. !./0@AB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很快就获得了所需的 40份批准文书，于 2005年 2月
27日生效。《公约》在参与方面取得了成功，截至 2020年 1月缔约方已达 181个，
其中包括大多数烟草制造国和出口国。缔约方会议在 2006 年 2 月至 2018 年 10
月期间举行了 8届会议，极为积极地促进了《公约》框架的规范性发展，争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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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方在政治上支持将烟草控制作为防治非传染性疾病和发展等大议程的一部分，

通过机构间合作加强实施工作，监测国家实施情况，评估《公约》的总体效用。 

 《公约》的规范性发展由缔约方会议通过准则和议定书实现。关于议定书，

尽管之前预测会有多项议定书，但截至 2020年 1月通过的唯一此类文书是 2012
年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通过(FCTC/COP/5(1)号决定，2012年 11月 12日)并于
2018年 9月 25日生效的《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截至 2020年 1月该
议定书缔约方达 58个。目前没有在审议之中的其他新议定书提案。 

 该议定书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15 条为基础，旨在消除破坏税收和价
格措施并使烟草制品更易获得和更可负担的“一切形式的烟草制品非法贸易”。

曾认为关于非法贸易的议定书相对容易达成，从而可从概念上有力证明框架公约

办法的正确性，但相关谈判却持续了近 4年，过程复杂且富有争议。引起争议的
原因之一是很难在不与烟草行业合作的情况下建立国际供应链控制体系。该议定

书包含一些内容广泛的领域，即：供应链控制，特别是建立国际跟踪和追溯系统

(第 6至 13条)；确立罪行和相关执法措施(第 14至 19条)；司法协助和引渡等国
际合作(第 20至 31条)。 

 缔约方会议还通过了 8项准则，涉及下述条款：有关采取措施减少烟草需求
的不同条款(例如关于税收的第 6条、关于烟草制品成分管制和信息披露的第 9和
10条、关于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第 13条)；关于保护烟草控制政策不受烟草
行业影响的第 5.3 条(这一点很重要)。缔约方会议在国家代表和技术专家深入讨
论并分析现有证据和文本谈判情况后，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这些准则。虽然准

则不具约束力，但却是经商定的详细循证指南，对于如何解释和实施《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规定的义务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说，这些准则也属于《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第 31.3(a)条规定的作为解释工具的“缔约方之间的嗣后协定”的范围，因
此在指导国家实施工作方面具有特别的权威。还应提及缔约方会议第四届至第八

届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例如关于保护国家烟草控制措施不受烟草行业挑战

的《埃斯特角宣言》(FCTC/COP4(5)，2010年 11月 18日)。这些宣言代表的是政
治声明，而不是对条约义务的公认解释，但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其表达了缔

约方个体和集体对于有效实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承诺。 

 C. !()*+,-./0DEFGHIAB@JK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一份史无前例的开创性文书，这是第一项也是迄今

为止唯一一项对合法但本质上不健康的消费品的商业化和消费进行管制的条约，

目的是减少其对健康的影响。烟草使用与饮酒、不健康饮食、缺乏体育锻炼同为

造成非传染性疾病大流行的主因。此类疾病包括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致死人数

占全球死亡人数的 65%，其中大多数死者为发展中国家居民。因此，烟草控制本
身就是一项健康目标，也是防治非传染性疾病这一总体工作的一部分。防治非传

染性疾病是 2011年联合国大会一项高级别宣言的目标(大会 2011年 9月 19日第
66/2号决议)。宣言和 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3都特别提到，从公共卫生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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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大力执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促进因素之一。因此，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构成了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法律和政策框架的组成部分。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包含普遍适用于非传染性疾病的其他风险因素的一整

套管制措施，因此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检验方式，可用以判断国家为促进健康而限

制投资者和制造商经济利益和期望的措施(例如税收、产品标签、广告方面的措施)
是否符合世贸组织各项协定、自由贸易协定、投资条约所载的国际贸易规则、知

识产权规则、投资规则。《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从某种程度上表明，能否以国际法

保护健康不仅取决于是否制定了专项国际文书，还取决于能否执行其他领域的法

律，特别是经济法和人权法。 

 从人权角度看，《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发展“健康权”方面发挥着作用(《联
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第 12条在全球范围规定了此项权利)，也在解
释《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美洲人权公约》等其他

人权条约与健康相关的条款方面发挥着作用。人权机构目前将是否批准和实施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作为是否遵守人权法的指标，例证包括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5 号一般性意见(关于儿童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的权利问题的第 15 号一
般性意见(2013年))，还包括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实施情况纳入缔约国定期报
告的结论性意见。 

 从协调烟草控制措施与投资权和贸易权的角度来看，《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为审理由烟草行业根据双边投资条约或国内法提起的国际和国家诉讼、由烟草出

口国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制度提起的国际和国家诉讼发挥了关键作用。法院和

投资仲裁团在几乎所有这些案件中都认为，国家根据《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采取

的措施优先于与之相冲突的经济权利，因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为实现公共

健康等最重要社会目标而采取必要、合法、相称的措施方面表达了全球共识。这

方面具有象征意义的案例包括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关于 Philip Morris诉乌拉圭
的投资仲裁案(Philip Morris SARL诉乌拉圭东岸共和国(裁决)，2016年 7月 8日)，
还包括 2018年针对澳大利亚烟草制品“普通包装”法律的案件(澳大利亚——关
于适用于烟草制品和包装的商标、地理标识和其他普通包装规则的若干措施，

2018年 8月 28日)。 

  )*+, 

 A. -./0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 12月 16日，纽约)，联合国，《条约
汇编》，第 993卷，第 3页。 

《瑞士联邦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伯尔尼，1988
年 10月 7日。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79年 12月 18日，纽约)，联合国，《条约汇
编》，第 1249卷，第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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